
中華民國射擊協會第 13 屆第 1 次臨時理事會議紀錄 
 

一、 時間：中華民國 111 年 9 月 23 日下午 17 時 30 分整。 
二、 地點：桃園市公西靶場(桃園市龜山區忠義路 3 段 217 巷 28

號)。 
三、 指導單位：無 
四、 出席人員： 

理 事 長：陳士魁 
副理事長：許宏斌 
常務理事：李文鵬、廖盈熀、袁志豪、粘慧珍、施榮宏 
理    事：馬瑜梅、吳耀家、王心浩、趙遠宏、楊勝德、郭

喜重、田兆枝、蔡世銘、李峰南、李耀文、賴志

鴻、陳同心、高加欣、黃義介、郭茂鍾、余曉芬、

李日昇、張文育、陳世偉 
五、 請假人員： 

副理事長：蕭政文、何方略 
常務理事：陳重文、陳建平 
理    事：莊翰霖、邱泰翰、薛婉菁、徐曉如、郭孟熙 

六、 列席人員： 
幹 事 部：陳武田、黃冠文、葉素貞、范國謙 
基隆市體育會射擊委員會：主任委員陳福陽 
臺北市射擊發展協會：秘書長徐正彥 

七、 主席：陳理事長士魁           記  錄：陳武田 
八、 理事出席簽到人數 26 位，已達最低開會人數（理事會 18 位）

主席宣布會議開始。 
九、 主席致詞：略。 
十、 來賓致詞：略 
十一、 確認上次會議紀錄及執行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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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 屆第 3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及執行狀況准予備查。 
 

十二、 報告事項：見會議資料。 

會務報告事項予以備查。 

 

十三、 討論提案： 

第一案：（提案單位：幹事部） 

案  由：請議處基隆市體育會射擊委員會，從事營利或違法行為

處分案。 

說  明：教育部體育署於 111 年 9 月 8 日以臺教授體字第

1110033445B號函如附件，明指該會使用射擊運動槍

彈，圖營利或違法之實，要求給予處分，提請審議。經

基隆市體育會射擊委員會函復說明營利或違法行為是由

臺北市射擊發展協會所為，故邀請該兩會派員說明。 

決  議： 

1. 本案遵照教育部指示予以處分如下： 

（1） 基隆市體育會射擊委員會給予嚴重警告。 

（2） 臺北市射擊發展協會給予停權三個月。 

2. 有關違法部分，建請教育部本於職權予以移送。 

3. 頂福靶場提出該靶場係教育部動滋卷之合作店家，係合

法供民眾體驗場所，故對遭受處分甚為不平，特請主管

機關參處。 

4. 對本會所屬分會之運作，本會將加強溝通管理，另建請

主管機關能召集相關單位溝通，並進行政策宣導。 

 

第二案：（提案單位：幹事部） 

案  由：比賽報名費調整案。 

說  明：經與各級教練溝通後，擬於 112 年起提高全國性比賽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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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費如附件，提請審查。 

決  議：修正後通過（如附件一）。 

 

第三案：（提案單位：幹事部） 

案  由：射擊選手分級制度案。 

說  明：經與選手溝通後，配合選手制度管理，擬提射擊選手分

級制度如附件，提請審查。 

決  議：修正後通過（如附件二）。 

附帶決議：盃賽之學校組或排名賽青少年組報名時，以學籍為單

位，但如另有訓練單位時於秩序冊內標註。 

 

第四案：（提案單位：幹事部） 

案  由：比賽消耗性器材費用案。 

說  明：為配合警政單位對管制彈藥不外攜靶場的政策，於 112

年度起經核定國內比賽所需使用管制彈藥，一律由賽場

提供（使用者付費），經與各地區賽場協調後，建議消耗

性器材費用如附件，提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如附件三），並於辦理賽會時列入競賽規程

中的彈藥申請實施要點內。 

 

第五案：（提案單位：幹事部） 

案  由：團體會員之會員陳乃華涉案判刑案。 

說  明：刑事局於 109 年 7月查獲精冠公司負責人陳乃華，走私

10 萬 200顆 90手槍彈，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於 111 年 8

月 30 日判決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如附件五)，處

有期徒刑 6年 8個月，併科罰金新臺幣貳佰萬元（可上

訴），故提請各委員會、協會先行停權陳乃華案，提請討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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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建請有關之協會或委員會對陳員，以高標準先予以停權

處分，待司法定讞後再行處分。 

 

第六案：（提案單位：幹事部） 

案  由：公西靶場飛靶場休息室空調收費案。 

說  明：國訓中心自 111 年協會盃起，開始收取飛靶場休息室空

調費，本案建議於比賽期間（含官方賽前練習）由主辦

單位負擔，至於非官方賽前練習由使用者付費，提請討

論。 

決  議：照案通過，建請國訓中心增設儲值控制器收費。 

 

十四、 臨時動議： 

第一案：（提案單位：余曉芬理事） 

案  由：請檢討比賽裁判及工作人員人力配置案。 

說  明：明年調漲報名費幅度不多，是否可以從比賽的裁判人力

及工作人員配置做些調整，減少支出以補足經費來源之

不足，提請討論。 

決  議：請幹事部重新檢視比賽時裁判人力配置及工作人員需

求，以樽節活動經費。 

 

十五、 散會（下午 19 時 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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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112 年度調整盃賽報名費 

組別 項目 原收費標準 擬調整收費標準 

國小組 10公尺 200 250 

國中組 
10公尺 300 400 

團體 500 600 

高中組 
10公尺 300 400 

團體 500 600 

大專組 
10公尺 650 500 

團體 1000 600 

社會組 

10公尺 650 800 

25公尺 650 800 

50公尺 650 800 

飛靶 650 800 

飛靶學生 400 600 

混雙 1000 1000 

團體 1000 1000 

 

112 年度調整排名賽報名費 

組別 項目 原收費標準 擬調整收費標準 

不分組 

手步槍學生 300 400 

飛靶學生 400 500 

社會人士 650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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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中華民國射擊協會射擊選手分級制度及管理實施辦法 
111 年 9 月 23 日第 13 屆第 1 次臨時理事會議通過 

一、 宗旨： 

中華民國射擊協會（以下簡稱本會）為明確訂定射擊選手身分及登錄

管理，特訂定本辦法據以實施。 

二、 選手定義： 

1. 現役選手：在 2 個年度（指前兩年的 1 月 1 日至前一年的 12 月 31

日，以下同）內曾參加本會辦理或認定比賽，成績達到本會所訂

最低參賽資格分數（MQS 如附表一）者。 

2. 退役選手：2 個年度未曾參加本會辦理或認定賽事之各級選手。 

3. 初級選手：有參加過比賽，但未達到本會所訂 MQS 分數者。 

4. 學員：必須為各射擊團體的會員，並參加各射擊團體所開設射擊訓

練課程，尚未有參加過任何比賽初學者。 

三、 選手分級： 

依據各項目參賽選手數量決定是否採分級比賽。各項目活動人數低於

30 人原則上不予分級比賽。 

依據分級標準（如附表二）分級選手，同項目同級數選手給予排名，

但只有 A 級選手排名取前 6 或 8 名參加決賽。 

退役選手重新參加比賽，需由初級選手開始鑑定。 

取得 MQS 成績鑑定後，即可參加全國性賽會，由 B 級開始。 

A 級選手在 2 個年度參賽未能取得 A 級成績者，須降為 B 級重新開

始鑑定。 

四、 選手註冊單位及管理： 

選手參加賽會所代表之單位： 

1. 國際賽會：以中華台北名稱參賽。 

2. 全國運動會：以戶籍所在地為準。 

3. 全中運、全大運、盃賽之學校組及排名賽之青少年組：以學校學籍

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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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全國性比賽：以所屬訓練單位為主、戶籍為輔。 

5. 代表單位認定程序：以每年度第一次參賽代表單位為主，或單位申

報。 

6. 代表單位變更程序：如有選手在國內不同賽會代表 2 個以上單位參

賽，選手及各代表單位必須協調該年度該選手主要代表單位，並

提出申報，如無法協調自行申報時，以每年度第一次參賽代表單

位為主。（全運會、全中運、全大運及學校組、青少年組除外） 

本會自 112 年起重新建立選手名冊，並記載選手代表單位、分級級別

及成績。 

五、 選手參與賽會類別： 

1. 國際賽會：經體育署或奧會核備，且由 ISSF 或 ASC 監督之比賽，

由本會、奧會或特定體育團體組隊參賽之國際賽會。 

2. 全國性賽會：由本會辦理全國性之比賽，如每年四大盃賽及年度排

名賽主場或分區。 

3. 地方性賽會：經地方政府核可並報本會備案，並由本會派員督導之

地方賽會。 

六、 其他： 

本辦法經本會理事會通過後預定自 112 年起實施，如有修正時亦需經

理事會通過。 

7 
 



附表一：最低參賽資格分數（MQS）表 
 

項目 
射擊 

發數 

ISSF- 

MQS 

全運會- 

MQS 

本會- 

MQS 
備註 

男子 10 公尺空氣步槍 60 595.0 430 430  

男子 50 公尺步槍 3 姿 
120 

（60） 
1135  

860 
（430） 

（新制為

60 發） 
男子50公尺步槍臥姿 60   430  
男子 10 公尺空氣手槍 60 563 400 400  
男子 25 公尺快射手槍 60 560 400 400  
男子25公尺標準手槍 60   400  
男子25公尺中火手槍 60   400  
男子50公尺手槍 60   400  
男子不定向飛靶 125 112 75 60  
男子定向飛靶 125 114 75 60  
男子雙不定向飛靶 150  90 75  
女子10公尺空氣步槍 60 590 430 430  

女子50公尺步槍3姿 
120 

（60） 
1115  

860 
（430） 

（新制為

60 發） 
女子 50 公尺步槍臥姿 60   430  
女子10公尺空氣手槍 60 550 400 400  
女子25公尺手槍 60 555 400 400  
女子定向飛靶 125 92 75 60  
女子不定向飛靶 125 92 75 60  
女子雙不定向飛靶 150  90 75  
備註： 
1. 如 25 公尺及 50 公尺項目學員無法取得 MQS 成績時，可以用對

應空氣槍項目的 MQS 成績加 10%作為參考。 
2. 本會辦理全國性盃賽及排名賽主場，視況可以要求參賽選手必須

達到本會所訂 MQS 分數才允許報名參賽。 
3. 未達本會所訂 MQS 分數之初級選手或學員，可以參加排名賽之

分區比賽或各地方政府所同意辦理之比賽並報本會督導之賽會，

以取得 MQS 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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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中華民國射擊協會選手分級標準表 

 

中華民國射擊協會選手分級標準表 

項  目 
參賽級別標準 

A 級 B 級 

男子 25公尺中火手槍 540 分以上 539 分以下 

女子 25公尺手槍 540 分以上 539 分以下 

男子 10公尺空氣手槍 540 分以上 539 分以下 

女子 10公尺空氣手槍 540 分以上 539 分以下 

男子 10公尺空氣步槍 600.0分以上 599.9分以下 

女子 10公尺空氣步槍 600.0分以上 599.9分以下 

男子定向飛靶 105 分以上 104 分以下 

男子不定向飛靶 105 分以上 104 分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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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中華民國射擊協會競賽申請使用彈藥費用表 

口徑 等級 單價 型號 備註 

0.22LR 手

槍彈 
訓練用彈 12元/顆 ELEY sport,match  

0.22LR 手

槍彈 
比賽用彈 19元/顆 ELEY tenex pistol  

0.22LR 步

槍彈 
訓練用彈 12元/顆 ELEY club  

0.22LR 步

槍彈 
比賽用彈 19元/顆 ELEY tenex   

12GA 飛靶

彈 
訓練用彈 13元/顆 

Clever T2 Competition 

Fiocchi TT Two 
 

12GA 飛靶

彈 
比賽用彈 17元/顆 

RC RC4 Red Shot 

Supernik 
 

備註：型號將依庫存狀況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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